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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安消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市中恒汇志投资有限公司履行盈利补偿承诺 

暨先行处置已冻结的 2014 年、2015 年应补偿股份的公告 

 

 

 

一、盈利承诺情况概述 

2014 年 12 月，上海飞乐股份有限公司（现更名为“中安消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公司以 7.22 元/股的价格向深圳市中恒汇志投资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恒汇志”）发行 395,983,379 股股份购买中安消技术有限

公司 100%股权（以下简称“置入资产”或“中安消技术”）。截至 2014 年 12 月

26 日，本次交易置入资产股权过户手续及相关工商登记完成。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采用收益

法进行评估并作为定价参考依据的，交易对方应当与上市公司就相关资产实际盈

利数不足利润预测数的情况签订补偿协议。为此，公司与中恒汇志签订了《利润

补偿协议》和《利润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 

根据交易双方签订的《利润补偿协议》及其补充协议，标的资产中安消技术

的利润补偿期间为 2014 年、2015 年、2016 年，对应拟实现的净利润（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下同）分别为 21,009.53 万元、28,217.16 万元、37,620.80

万元。补偿测算对象为标的资产在本次交易实施完毕后的三年内实现的净利润的

年度数及各年累计数。 

二、中安消技术有限公司盈利承诺情况概述 

根据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出具的《关于中安消股份有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限公司盈利预测实现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瑞华核字[2015]48340008 号）、《关

于中安消技术有限公司盈利预测实现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瑞华核字

[2016]48340008 号），中安消技术 2014 年、2015 年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为 18,630.42 万元、19,917.18 万元，根据公司与

中恒汇志签署的《利润补偿协议》及其补充协议，中恒汇志已根据约定将 2014

年、2015 年应进行补偿的股份数合计 48,691,587 股划转至中恒汇志在招商证券

设立的专门账户进行锁定，并受公司董事会监管。 

根据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德勤”）审计并出

具的《关于中安消股份有限公司之子公司 2016 年度盈利预测实现情况说明的专

项说明》（以下简称“专项说明”），中安消技术 2016 年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17,329.77 万人民币，差异率为 54%。根据公司

与中恒汇志签署的《利润补偿协议》和《利润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中恒汇志

应进行补偿。但由于德勤不对中安消技术 2016 年度的盈利预测实现情况发表审

核意见，公司暂无法依据德勤专项说明的审核意见计算并推进中安消技术 2016

年度业绩承诺补偿事宜。根据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四十九次董事会决议，公司拟

聘请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中安消技术 2016 年盈利预测的实现

情况进行专项审核，后续将根据专项审核结果计算并推进业绩承诺补偿事宜。详

见公司于 2017 年 5 月 6 日披露的《中安消关于聘请大华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提

供相关专项审核服务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090）。 

三、深圳市中恒汇志投资有限公司应补偿股份处置 

根据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及 201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

决议，置入资产补偿期届满后，公司应就中恒汇志应补偿股份的处置（回购及后

续注销）事宜召开股东大会。若该等事宜获股东大会通过，中安消将以总价人民

币 1.00 元的价格定向回购上述锁定专户中存放的股份，并依法予以注销；若回

购及注销事宜未获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将按照约定安排办理中恒汇志应补偿

股份的赠送事宜。 

为切实维护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确保中安消技术原股东能根据盈利承诺完

成情况据实对公司进行补偿，根据深圳市中恒汇志投资有限公司及公司实际控制



人涂国身先生出具的承诺，现公司拟以总价人民币 1.00 元的价格先行定向回购

中恒汇志已冻结的 2014 年、2015 年应补偿股份数合计 48,691,587 股，并依法予

以注销。上述股份回购及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将从 1,283,020,992 股减少为

1,234,329,405 股。若回购及注销事宜未获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将按照约定安

排办理中恒汇志应补偿股份的赠送事宜。中安消技术 2016 年盈利补偿承诺的履

行的有关事宜，公司后续将根据大华会计师事务所对中安消技术 2016 年盈利预

测实现情况的专项审核结果另行计算并推进。 

四、董事会审议情况 

2017 年 5 月 11 日，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五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深圳市

中恒汇志投资有限公司应补偿股份处置的议案》。表决情况：7 票同意，0 票反对，

0 票弃权。关联董事涂国身先生回避表决。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该事项尚须获得公司股东大会的批准，关联股东将在

股东大会上回避对该议案的表决。董事会同时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

董事会全权办理回购注销或股份赠送相关事宜的议案》，表决情况：8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独立董事意见如下：鉴于德勤不对中安消技术有限公司 2016 年盈利预测实

现情况出具审核意见，公司暂无法依据德勤出具的专项说明计算并推进业绩承诺

补偿事宜。本次公司拟先行处置中恒汇志已冻结的 2014 年、2015 年应补偿股份

数合计 48,691,587 股。同时，中安消技术 2016 年盈利补偿承诺应履行的有关事

宜，公司将根据大华会计师事务所对中安消技术 2016 年盈利预测实现情况的专

项审核结果另行计算并推进。符合《盈利补偿协议》的约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

广大股东利益的情形，董事会在审议相关议案时，关联董事在表决过程中均依法

进行回避，我们同意本项议案，并同意将该事项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中安消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 年 5 月 11 日 


